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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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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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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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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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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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邑
雖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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饒
，而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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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"

向
無
金
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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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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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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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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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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沽
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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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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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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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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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要 

jH,-人
而
出•
若
不
昆
人
而
出2
則
個
人
之
經 

濟
”正
呈
恐
慌
之
象 
故
善
於
治
生
者
，，皆
滴
用
量
人
而
出
之
历
、

必
使
之
自
历
餘
而
儲
器Z

恃
之
需 
本
公
rli 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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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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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被
儲
善
部 
儲
盜
格
固•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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挺
虞
當
爲
梓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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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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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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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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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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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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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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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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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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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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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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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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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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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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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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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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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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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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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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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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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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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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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 

之
，朋
求
朋
託
及
血 

/'?人
情
而
借
貸
乏
術
，•更
足
誤
事.，本
公

次
當 
計
息
相
宜 
當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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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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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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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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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 和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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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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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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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决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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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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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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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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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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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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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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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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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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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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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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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
希
貨
擒
横
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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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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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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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
査
网
安
南
化
力
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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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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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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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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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探
險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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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日皇加冕之東京準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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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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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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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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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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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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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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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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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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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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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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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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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客

—神
而
佛
閣
，。亦
從
事
修
飾:
以 

壯
觀
瞻
。政
府
當
道
』
則
極
刀
警
備:
防
止
發 

生
暴
動
事
件.二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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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病
及
火
災:

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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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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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
近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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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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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
天
際
』，將
暴

約

◎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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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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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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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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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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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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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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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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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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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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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坎
年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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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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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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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難
通"
。嚙
經
小
故
發
生
：
則
外
交
預

守
-
。其
他
城
鎭
亦A
戒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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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“劍橋
埠
廿
二H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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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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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朗
健
氏
博
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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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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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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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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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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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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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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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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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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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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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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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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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科
林
斯
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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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昨
忽村
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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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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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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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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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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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,

今
外
生
飛
船
及
我
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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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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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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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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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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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急
速
个
，

•
印度爾.上妃不身

▲
料
於
明"
分
娩

一
倫
敦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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逝
兄
H
B
川
以
爾
致*
消
，总
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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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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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妃./f
、阈
女/
f
、反

氏
懐
孕 
料.1
明
山
臨
德
外
廳

.上
别.1
籌

畫-|
小
兒
未
出
川
上
，刖 
败
用

，：：

盛 
請
人
^( 

情
及
祭
祀
家
神
，，

■
京津人嗜食螟蝗

▲
菱
禾
之
蟲
富
聚
血
也
滅 

一 

人
津
任
一
一一:=

电

？
年
人
陸
州•
蝗
繁
多
，
無
論
一 

貧
富"
約
嗜
食
之 
雖
値
粮
食
短6
，，什
物
騰
一 

貰
；
而
是
季
蛻
蛇
之
僧
小
賤|
上
戦
年
，
杳
一 

螟
蝗
以
京
津
品
城
爲
順
木
,
平
均
身
发•
•
•
"
一

有
吁
成

3

天
空
爲 之

華
人
補
儒

:
用
綱
捕
而
殺
之 
，書
與
販
行 
，毎
斤
取
價
六 
一 

仙
「
人
津
居
民• 
烹
食
該
土
禾/
蟲 
凡
廿
亂 

南
方
之
用
水
煮
異/

tll- 
脫
外
姉
後
：
即
以
熟
油 

煎
之
：
及
熟
，
形
如
鬆
脆
上
馬
鈴
薯
片
」也
外 

人
历
難
得
嘗
試
其
昧
如
何
〉

■
又 一 個活佛年

善
男
信
女:
花
代
香
資
不
少

—神
棍 

大
有
所
縫

北
京
什
日
二
審:
北
京
城
外
人
里
止
门
塔
上
佛 

殿
。內
有
趺
坐
佛
像
，現
此
間
修
傳
該
右
佛
之
足 

部
移
勲
；
翹
然
血"
起
來 
變
爲
活
佛
" 
般 

善
男
信
女
：
乍
聆
此 消
息 
詫
爲
奇
異
一 
莫
不 

羣
往
觀
看
：
爭
先
恐
後
；
故
加H
有
敢
干
人;

地
方
“
 

能
禁
力

擠
擁
而
出
北
京
了 

絡
繹
不
絶
，
査
叶

觀

:
故
未
能
証
明
該
消
，息
是 
-11:

■
搜拿大捎私姐 

七
間
也
寨 
h
e
餘
也
to 
幷
假
有
燒
酒

美

，小
三H
電
，，警
察
昨
在

本
處
各
私
寨
，
連
續
捜
査
，
拘
上
九
门
餘
人 

.^. 

其
中
許
多
女
子
及
少
婦
：
槪
已N
現
令
釋
出" 

到
堂
初
訊
，。至
七
間
寨
在:
刖
毎 

11 
保
單
千
元 

釋
出:
據
警
官
言
，除
一 
處
外 
N
餘
谷
寨" 

均
搜
有
燒
酒
上-

;

J

^

_

^}__

 

A
昨
日
下
午,
時
接
駐
一
艰
訪
員
來
返
一厶 

◎
王正廷與日總領事欠用 

氏，磋商中日各懸案一 

意見分歧。現須繼績談 

判、仍未有發表。。

▲
同
時
接
駐
香
港
訪
曾
來
電
云 

⑥
黃聲小二日偕雲黒 

代表李修家抵廣州。弓候 

李濟琛回粤丿磋商關于 

訓政期内之滇粤進行事 

⑥
廣州政府批准江門與佛 

山間之公路 。由人民建 

築 一 將匚由車公司之合

C
O

同重要電報 

a
溫
情
主
義 
突
變
爲
態
度
强
硬 

▲
尙
思
極
力
彌
縫 
再
謀
一 
度
會
議 

東
京
卄
三
日
電:
頃
據
電
報
稱
：
中H
談
判
各 

懸
案
。
矢
田
總
領
事X

一
次
與
國
府
外
交
長
正 

一
廷
會
見
。，，連
用
温
情
手
段*
。感
情
随
洽
：
二
次 

會
晤
；
討
論
條
約
改
訂
問
物
。定
田
氏
將H
本 

方
面
意
見
提
出
。惟
王
氏
忽
變
態
。
，
强
硬
反 

，對
主
張
採
用
臨
時
辦
法
。。以
致
雙
方
意
見
。。大 

・衝
突
。至
渇
于
南
京
、漢
口
、濟
南
等
案
件
：
亦 

•
無
如
何
方
法
解
决
』"
昨
日
續
開
談
判:
提
論
濟 

一
南
事
件3。

彼
此
意
見
異
趨""
欲
達
至
妥
協
之
点 

PC
覺
大
困
難"
。矢
田
氏
擬
卽
返
上
海
。。但
中
國 

，方
面
，、。極M

留
。。故
决
意
再
作
一
度
之
會
議 

*
張學良警吿復辟陰謀 

▲
以
免
再
受
滿
淸
專
制 

北
京
廿
三
日
・
。。華
字
報
是
日
刊
載
、
張
學
良 

在
奉
天
。.，-射
出
一
宣
言
書
。。警
吿
屮
國
及
滿
洲 

)
。須
嚴
防
復
辟
陰
謀
一
，以
免
人
民
再
受
滿
淸
專 

外人 
中之中國徵聾苛 

▲
固
此
洋
貨
滯
銷 
多
数
商
品
停
止
貿
易 

▲
廣
州
政
府
解
脫
不
平
等
條
約
所
束
縛 

廣
州
廿
三
日
電
：
在
本
處
營
連
出
人
口
貨
之
外 

國
商
人
。。因
廣
州
政
府
。，頒
布
新
徵
稅
方
次3
。 

以
致
營
業
困
難
：
蓋
當
道
志
什
得
大
宗
入
息"
。 

以
應
支
需
。故
不
暇
細
察
。。隨
意
增
抽
關
相
。。 

查
各
國
前
因
其
僑
民
、。欲
任
廣
州
及
中
國
別
處 

綁
商
特
與
中
國
訂
約
。
詳
定
與
中
國
各
種
貨 

品
之
稅
與
附
加
税
。、但
省
政
府
刻
下
不
爲
此
種 

條
約
所
束
縛
：
增
課
重
稅
。。使
外
商
艱
巨
難
堪 

。。有
等
貨
物
。、確
已
停
止
置
易
一ar
。

•
美派遠東博物奩隊

斤槌無


